
五政〔2024〕6号

五河县人民政府
关于划定公路建筑控制区范围的通告

为加强县域内公路管护，合理利用公路沿线土地资源，保障

公路完好、安全和畅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《公路安

全保护条例》《安徽省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《安徽省农村公路条例》

《交通强国建设纲要》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

养护体制改革的意见》(国办发〔2019〕45 号)等有关规定，结合

县域公路实际情况，划定县域各类公路建筑控制区范围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我县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的范围，从公路用地外缘起向

外的距离标准为: 国道 20 米，省道 15 米，县道 10 米，乡道 5

米。

属于高速公路的，公路建筑控制区的范围从公路用地外缘起

向外的距离标准为 30 米。

公路弯道内侧、互通立交以及平面交叉道口的建筑控制区范

围根据安全视距等要求另行规定。

公路用地已依法办理征地手续的，其地界以审批的区域为准；

未办理征地手续或者土地权属未明确的，其地界按照公路两侧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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沟(截水沟、坡脚护坡道)外缘起 1米为公路用地；公路两侧无边

沟的，自路缘石或者坡脚线外缘起 1米为公路用地。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公路的建筑控制区范围，依照本公告划定

的距离标准执行。

村道的公路用地范围由村民委员会通过村民会议或者村民

代表会议研究决定。乡镇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，确定村道自公

路用地外缘起 3米的范围为建筑控制区，并向村民公告。

特殊桥梁、隧道、立交桥、渡口及公路服务设施等区域的建

筑控制区范围，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扩大，并另行公告。

二、在公路建筑控制区范围内，除公路防护、养护需要外，

禁止修建建筑物和地面构筑物；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划定前已经合

法修建的原有建筑物、构筑物，对公路运行安全无严重影响的，

可暂时维持原状，但不得扩建；需要在建筑控制区内埋设管线、

电缆或者设置广告牌、宣传牌等非公路标志牌的，应按有关规定

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审批手续。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外修

建的建筑物、地面构筑物以及其他设施不得遮挡公路标识，不得

妨碍安全视距。

三、公路建筑控制区的管理，依照路权管理权限由各乡镇、

各相关部门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及省、市有关文件要求，加强公路

两侧规划建设管理，各级有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做好管理工作。

住房建设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水行政主管部门等职能部门在各自

职责范围内，协助做好公路建筑控制区的管理。自然资源和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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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在审批公路两侧建设项目和建设用地涉及公路建筑控制区时，

应征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意见。

四、对已经立项即将开工或者正在建设的公路，任何单位和

个人不得在公路建设用地和建筑控制区范围内抢建、抢搭、抢种、

抢栽。在本通告划定的公路建筑控制区范围内从事建设活动的，

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予以查处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。

五、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2024 年 10 月 23 日


